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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教育 張菊芳委員、林國明委員、

賴鼎銘委員提：全國大專校

院兼任教師自 90 學年度

27,111人，攀升至 109學年

度為 42,360人，近 20年漲

幅達 56%，107 年至 109 年

學年度占比落於 47.23%-

48.04%區間，顯然專任、兼

任教師逼近 1：1，況逾半

私校兼任教師占比達 5成以

上，部分私校甚高達 8成，

教育部卻放任並長期漠視，

亦無合理總量管制或調整機

制；又兼任教師目的依法為

因應專業特殊性、產業實務

經驗或實際教學等需求，而

非取代專任教師性質，然教

育部遲至本院調查後，方清

查兼任教師及特殊領域人力

比逾法定 1/3或 1/2以上之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、111 年起私立大專校院獎勵經費補助核算方式：(1)各職

級「全部」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，比照公立學校各

職級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者，補助學校調升兼任教

師鐘點費所生差額之 70%。(2)各職級「部分」兼任教師

鐘點費支給基準，比照公立學校各職級兼任教師鐘點費

支給基準者，補助學校調升兼任教師鐘點費所生差額之

50%。  

2、教育部針對約 25%未具本(全)職之兼任教師人數及授課

情形，定期就各校數據進行檢核，經查核 111-112 學年

「未具本職」兼任教師數已無異常增加。  

3、自 112 年起，教育部每年 12 月於大專校院資訊公開平

台，公布各校專、兼任教師授課比率情形，供社會各界

檢視。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6 日修正發布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

師聘任辦法」第 14 條第 3 款規定，對教師資格審定之申

請、審查結果，及學校依本辦法對於個人終止聘約、停

止聘約執行、待遇、請假與退休金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

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，請求

113.11.14 教育及文

化、社會福利及衛

生環境委員會第6屆

第 31 次聯席會議決

議 ： 本 糾 正 案 結

案，函請改善案結

案，調查案結案。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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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 

科系所，況部分私校以兼任

教師教授非特殊類科之必修

課程及共同科目等不合理情

事，或為降低經營成本，疑

似控留編制內員額等情，顯

難謂符合法定目的，肇致外

界諸多疑義，不利高教健全

發展，教育部相關督導作為

及具體配套措施闕如，均核

有重大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

正。(110教正 8) 

救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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